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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二十题：粤港金融领域合作 

2015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三月十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吴亮星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据报，粤港两地政府提出金融领域合作多年，但在贯彻落实各项建议

方面一直未有突破。另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在去年十二月宣布设立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东自贸区），为粤港合作建立重要的平台。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粤港两地政府近年推动金融领域合作的工作进展，以及在过程中有

否遇到困难；如有，具体情况为何；及 

 

（二）因应广东自贸区的设立，当局有何加强粤港金融领域合作的构思及

措施？ 

 

答复： 

 

主席： 

 

  就吴亮星议员的提问，现答复如下： 

 

（一）粤港两地财经部门及金融监管机构一直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和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所提出的宏观目标，并透过《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

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和「粤港金融合

作专责小组」等平台，积极推动两地的金融合作，达致互惠共赢。 

 

  近年粤港两地的金融合作进展理想。在人民币业务方面，两地的跨境

人民币业务持续发展。二零一四年，经香港银行处理的人民币贸易结算交

易达 63,000 亿元人民币。当中，粤港两地之间的人民币贸易结算交易占

总额约两成。此外，跨境人民币贷款于二零一三年初在前海启动，为加强

粤港两地的跨境人民币业务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底，前海备案的跨境人民币贷款超过 800 亿元人民币。 

 



  内地对香港金融业的开放政策，往往以广东省为试点先行先试。例如，

《CEPA补充协议六》允许香港银行在广东省设立的分行，可以在广东省内

设立异地支行。截至二零一四年底，已有六家港资银行在广东省内设立共

61家异地支行。另外，首间于广东省开业的粤港两地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

司，便是根据《CEPA 补充协议六》成立，在广东省先行先试。《CEPA补充

协议十》更进一步放宽香港金融机构以合并持股方式，与内地公司在广东

省和深圳市成立合资全牌照证券公司，充分体现粤港两地金融合作的密

切。保险业方面，《CEPA 补充协议八》允许符合资格的香港保险经纪公司

在广东省试点设立独资保险代理公司。刚于今年三月一日实施的《CEPA 广

东协议》进一步简化香港的保险经纪公司在广东省设立保险代理公司的手

续。另外，《CEPA 广东协议》亦鼓励广东的保险公司以人民币结算把保险

业务分保到香港，以更有效管理风险，同时允许符合条件又取得中国注册

会计师资格的香港居民可在广东省担任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我们

会在现有的基础上，与广东省政府继续紧密联系，为香港金融业进入广东

市场争取更大程度的开放，以达致全面落实两地的服务贸易自由化。 

 

  业界的支持和配合，对促进粤港两地的金融合作亦非常重要。在两地

政府推动下，粤港两地的金融业界于二零一三年七月，首次在广州成功举

办「粤港两地证券业界金融交流座谈会」，为两地证券业界，提供一个沟

通的平台，促进两地证券行业之间的交流和相互了解，加强日后双方持续

沟通和合作。座谈会于二零一四年二月在香港续办，进一步深化两地业界

的合作和联系。 

 

（二）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二十次工作会议于今年三月十一日在广州举

行，双方共同编制了《2015 年重点工作》，与金融有关的重点工作涵盖人

民币业务、银行、保险和证券范畴。双方同意未来一年应利用「深港通」

契机，深化两地证券市场合作。此外，除了继续争取降低香港金融机构的

准入门槛外，双方亦会积极争取将前海现行实施的跨境人民币贷款政策实

施范围扩展至南沙及横琴，以促进香港离岸市场人民币资金的循环和使

用，并支持广东重点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 

 

  广东自贸区的成立，将为粤港金融合作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我们会继

续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在「互惠共赢」的原则下，进一步加强粤港金

融合作，为两地金融业争取更多的合作和发展机遇。 

 

 

完 


